
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

关于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的意见

各县(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税务局，市直各部门，在攀中央、

省属企业，各参保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国

办发 [2019] 10 号),四川省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

施的指导意见》(川医保规 [2019)4 号)，积极稳妥推进我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结合我市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遵循“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路，稳妥推

进我市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二)工作目标。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实现两项保险参保同步登记、基金合并运行、征缴管理

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工作目标。通过整合两项保险基金及管理资源，强化基金共济

能力，提升管理综合效能，降低管理运行成本，建立适应我市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

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二、主要政策.

(一)统一参保登记。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二)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

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称“职工医保基金”)，统一缴费基数和征收。两

项保险合并实施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按照原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和职工医保的比例之和确定，即:

财政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为 7.7%，其他用人单位为 8%。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不再单列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原生育保险结余基金并入职工医保基金，在

职工医保基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目。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加强收支预算管

理。建立健全基金风险预警机制，确保基金安全运行。根据职工医保基金支出情况和生育待遇需求，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建立费率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

(三)统一医疗服务管理。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理。强化对生育医疗服务的监控，将生育医疗服

务有关要求和指标增加到协议内容中，加强协议管理，执行四川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相关生育医疗技术项目按

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高医疗服务保障水平。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总额控制预算管理。规范生育医疗服务行

为,完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强化监控和审核，控制生育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四) 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要统一经办管理，完善经办流程，规范经办服务，平稳做好医疗保险征收

和生育保险经办移交工作。经办管理统一由医保经办机构负责，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要充分利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平台，实行信息系统一体化运行，生育医疗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

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完善信息系统统计功能，定期分析基金运行情况，确保及时全面准确反映基

金运行、享受待遇人员、待遇支付等方面情况。

(五)保障职工生育待遇不变。



参保职工生育待遇从用人单位参保缴费的次月起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含产前检查费)和生育津贴，所需资金从职工医保基金中支付。生育津

贴支付期限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期限执行。

生育(节育)医疗费:生育医疗费包括生育医疗费(产前检查费)和计划生育手术费(具体支付标准见

附件 1)。灵活就业人员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生育医疗费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生育(节育)津贴:由财政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女职工产假工资仍按原渠道解决。非财政供养的

其他用人单位参保女职工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津贴或者终止妊娠的节育津贴，由医保经办机

构支付给用人单位，但与产假工资不得重复享受，生育或节育津贴标准若低于本人工资的，由用人单

位补足。津贴具体标准以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为基数，按照女职工生育享

受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的天数计发。计算公式为:实际计发金额=月平均缴费基数(元) +30(天) x

生育假期天数或节育假期天数(假期天数见附件 2)。



参保女职工和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因治疗生育或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合并症而产生的

合规住院医疗费，由职工医保基金按我市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支付。

(六)单位欠费期间生育待遇的处理。

参保单位欠缴医疗保险费时，医保经办机构应暂停支付其职工的生育待遇。从中断缴费之月起，

参保单位在 6 个月内补清欠费并继续缴费的，中断缴费期间职工的生育待遇由职工医保基金按规定支

付;参保单位在 6 个月后补清欠费并继续缴费的，欠费期间职工的生育待遇由单位支付，从恢复缴费

次月起发生的生育待遇由职工医保基金按规定支付。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推动建立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县(区)相关工作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和大局



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严格按照要求有力有序推进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工作。

(二)精心组织实施。

市医保经办机构、各县(区)相关工作部门要按照市里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实施。要根据两项保险

参保人群差异、待遇保障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加强工作指导，抓好工作落实，确保今年

年底前全面做好两项保险合并实施的各项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

各县(区)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准确解读相关政策,大力宣传两项保险合并实施的重要意义，让

社会公众充分了解两项保险合并实施不会影响参保人员享受相关待遇，且有利于提高基金共济能力、

减轻用人单位事务性负担、提高管理效率，为推动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 1.生育 (节育)医疗费支付标准两险合并实施（附件 1）.docx

http://10.3.1.100:8099/uploadfiles/202005/18/2020051810543666880080.docx


2. 生育(节育)津贴计算假期天数两项合并实施（附件 2）.docx

3.

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

2019 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1

生育（节育）医疗费支付标准

单位（元）

项 目

名 称
剖宫产

阴道难

产助产
顺产 产前检查费 大月份引产 其他节育

http://10.3.1.100:8099/uploadfiles/202005/18/2020051810545296760200.docx


医 院

等 级

三级医院 4860 2300 2100

符合规定生育的住院分娩前

产前检查费定额包干，女职

工为 800 元。

2200 放置宫内节育器 45 元；取出宫内节育器 46

元；输卵管结扎术 800 元（含住院费）；输

精管结扎术 79 元；人工流产术 120 元（钳夹

加收 12 元）；药物流产术 127 元（药流不全

清宫加收 47 元）。

二级医院 4050 2000 1750 1900

一级及以

下
3320 1800 1440 1500

备注：多胞胎生育的，每多一胎医疗费增加支付标准的 15%；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前怀孕并在解除劳

动关系后 10 个月内生育的（或参保单位被依法宣布撤销、解散、破产时，女职工怀孕 280 天内生育的），

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含产前检查费）按女职工定额标准的 80%支付；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男职工

配偶，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含产前检查费）按女职工定额标准的 50%支付。



附件 2

生育（节育）津贴计算假期天数

单位（天）

项目名称 顺产
难产（含

剖宫产）
引产 人流术

输卵管

结扎术

产后输卵

管结扎术

放置宫内

节育器

取环宫内

节育器

计算津贴

假期天数
158 173 42 15 21 14 2 1

备注：多胞胎生育的，每多一胎增加 15 天。


